
   歷史重⼤訊息

本資料由　(上櫃公司) 6469 ⼤樹 　公司提供

序號  1 發⾔⽇期  111/02/25 發⾔時間  18:45:00

發⾔⼈  盧⼭峰 發⾔⼈職稱  副總經理 發⾔⼈電話  03-4333123

主旨  本公司經董事會決議發⾏⼀⼀⼀年度員⼯認股權憑證

符合條款 　第 11 款 事實發⽣⽇  111/02/25

說明
1.董事會決議日期:111/02/25

2.發行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請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視實際需求，得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

 發行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3.認股權人資格條件:

(一)以本公司、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同一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海內外子公司編制內員工為限。

(二)實際得為認股權人之員工及其所得認股之數量，將參酌工作績效、整體貢獻、特

    殊功績、年資、考核等因素，經董事長核定轉呈董事會決議通過後認定之。惟認

    股人名單具經理人身份，需經薪酬委員會通過。

(三)任一員工依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累計被授予之員工認股權憑證得

    認購股數，加計其累計取得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

    數之千分之三，且加計募發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

    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一。

4.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單位總數:本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總數為4,000單位。

5.每單位認股權憑證得認購之股數:每單位得認購本公司普通股股數為1,000股。

6.因認股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新股總數或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二

規定須買回之股數:

 本公司因認股權行使而須發行之普通股新股總數為4,000,000股。

7.認股價格:每股認股價格不得低於發行日本公司普通股股票之收盤價。

8.認股權利期間:

 (1)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按下列期間及比例行使認股權

    。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為五年，此一期間認股權憑證及其權益不得轉讓、質押

    、贈與他人或作為其他方式之處分，但因繼承者不在此限。存續期間屆滿時，仍

    未依本辦法行使認股權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視同放棄，認股權人不得再行主張其認

    股權或其他任何權利。認股權人除遭撤換其持有全部或部分之認股權外，應依下



    列規定期間行使：

       認股權憑證行使期間         可行使認股權比例(累計)

       屆滿2年(第三年起)                  40%

       屆滿3年(第四年起)                  70%

       屆滿4年(第五年起)                 100%

 (2)認股權人自公司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後，遇有違反勞動契約、委任契約、工作規

    則或法令者，公司有權就其尚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及具行使權而尚未行使之

    認股權憑證予以收回並註銷之。

9.認購股份之種類:本公司普通股股票。

10.員工離職或發生繼承時之處理方式:

 認股權人如因故離職，應於認股權憑證存續期間內依下列方式處理:

 (1)離職(含自願離職、資遣及解雇)

    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得自離職日起三十日內(惟不得逾越本認股權憑證之存

    續期間)行使認股權利;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於離職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權利

    。被資遣或解雇者，自生效日起亦比照辦理。

 (2)退休

    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於退休時，可以行使全部之認股權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

    權憑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不本條第二項有關期間屆滿可行使認股比例之限制

    。惟該認股權利，應自退休日起或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以日期較晚者為準)

    ，一年內行使之。

 (3)一般死亡

    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由繼承人自認股權人死亡日起一年內行使認股權。並不

    受本條第(二)項有關期間屆滿可行使認股比例之限制。未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

    於死亡當日即視為放棄認股權利。

 (4)受職業災害殘疾或死亡者

    1.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於離職時，

      可以行使全部之認股權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

      不受本條第(二)項有關期間屆滿可行使認股比例之限制。惟該認股權利，應自離

      職日起或被授予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準)，一年內行使之，

      並仍以認股權憑證存續期間為限。

    2.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者，已授予之認股權憑證，於死亡時，繼承人可以行使全部

      之認股權利。除仍應於被授予認股憑證屆滿二年後方得行使外，不受本條第(二)

      項有關期間屆滿可行使認股比例之限制。惟該認股權利，應自死亡日起或被授予

      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時起(以日期較晚者為主)，一年內行使之，並仍以認股權憑

      證存續期間為限。

 (5)留職停薪



    凡經本公司核准辦理留職停薪之認股權人，已具行使權之認股權憑證，得自留職停

    薪起始日起三十日內行使認股權利，若適逢本辦法所定不得行使權利者，其行使期

    間自得行使日起，按無法行使之日數順延之。未具行使權利之認股權憑證得於復職

    日起恢復其權利，惟認股權行使期間應依留職停薪期間往後遞延，但行使期間仍以

    認股權憑證存續期間為限。

 (6)調職

    如認股權人自願調職至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子公司)時，其認股權憑證應比照離職

    人員方式處理。惟應本公司之要求而調動時，得由董事長於本條第(二)項權利行使

    期間範圍內，核定其認股權利及行使時限，並以本條第(二)項所訂認股憑證之存續

    期間為限。

 (7)認股權人或其繼承人若未能於上述期限內行使認股權者，即視為放棄認股權利，不

    得於事後再行要求行使該認股權利。

11.其他認股條件:

  對於認股權人放棄或本公司收回認股權利之認股權憑證，本公司將予以註銷。

12.履約方式:由本公司發行新股交付之。

13.認股價格之調整:

 (一)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價格之調整，係依據「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承

     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所訂定。

 (二)本認股權憑證發行後，除發行公司所發行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

     證券換發普通股股份或因員工紅利發行新股者外，遇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發生變

     動時(即包括以募集發行或私募方式辦理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

     資、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股票分割及辦理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

     外存託憑證等)，認股價格依下列公司調整之(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

     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ｘ【已發行股數＋(每股繳款金額ｘ新股發行股數)/每股時價】／

　　　　　　　　　　　　　　　　　　　　　　　 　(已發行股數＋新股發行股數)

  (1)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總數，應扣除本公司買回惟尚「未註銷或未轉

     讓之庫藏股」之股數，不含「認股權股款繳納憑證」、「債券換股權利證書」及

     其他權利證書之股數。

  (2)每股繳款金額如係無償配股或股票分割，則其繳款金額為零。

  (3)本公司與他公司合併時，增資新股每股繳款金額為合併基準日前第四十五個營業

     日起連續三十個營業日之本公司普通股平均收盤價。

  (4)受讓他公司股份發行新股時，增資新股每股繳款金額為受讓股份過戶完成日前第　



     四十五個營業日起連續三十個營業日之本公司普通股平均收盤價。

  (5)遇有調整後認股價格高於調整前認股價格時，則不予調整。

  (6)若調整後認股價格低於普通股股票面額時，以普通股股票面額為認股價格。

  (7)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除權基準日、訂價基準日或股票分割基準日之前一、三、

     五個營業日擇一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三)認股憑證發行後，本公司遇有發放現金股利時，其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

     比率若有超過百分之一點五者，應按所占每股時價之比率於除息基準日按下列公

     式調整轉換格:(計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ｘ(1－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占每股時價之比率)

     上述每股時價之訂定，應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除息公告日之前一、三、五個營業

     日擇一計算普通股收盤價之簡單算術平均數為準。

 (四)如遇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應依下列公式，計算其調整後認

     股價格(算至新台幣角為止，分以下四捨五入)，於減資基準日調整之。

     減資彌補虧損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ｘ(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資後已發行普通股股數)

     現金減資時:

     調整後認股價格=

     (調整前認股價格－每股退還現金金額)ｘ(減資前已發行普通股股數／減資後已發

                                                               行普通股股數)

     註:已發行股數係指普通股已發行股份(含已私募股份)總數，並應減除本公司買

        回惟尚未註銷或轉讓之庫藏股股數。

14.行使認股權之程序:

 (一)認股權人除法定停止過戶期間或本辦法另有規定外，得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所訂之時程行使認股權利，並填具「認股請求書」，向本公司(或本公司之股務

     代理機構)提出申請;認股請求書於送達時即生認股之效力，且不得申請撤銷。

 (二)本公司(或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受理認股之請求後，應通知認股權人繳納股款至

     指定銀行，認股權人一經繳款後，即不得撤銷認股繳款。

 (三)本公司(或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於確認收足股款後，將其認購之股數登載於本公



     司股東名簿，於五個營業日內以集保劃撥方式發給本公司發行之普通股股票，上

     述普通股股票自向認股權人交付之日起上櫃買賣。

 (四)本公司每季至少向公司登記之主管機關申請資本額變更登記一次。

15.認股後之權利義務:

  本公司因認股權行使所交付之普通股股票之權利義務與本公司普通股股票相同。

16.附有轉換、交換或認股者，其換股基準日:NA

17.附有轉換、交換或認股者，對股權可能稀釋情形:無

18.其他重要約定事項:無

19.其他應敘明事項:無

以上資料均由各公司依發⾔當時所屬市場別之規定申報後，由本系統對外公佈，資料如有虛偽不實，均由該公司負責。


